商家的噱头
武进区九里小学 六（1）班  高露    指导老师  陈小平
元旦这天，妈妈说这几天商场正进行打折促销活动，于是我们便准备上街“狂购一番”。来到一家商场的服装部，还没来得及看衣服，便被 “全场买200送200”的宣传条幅吸引住了，于是我们决定在这家商场选购。不一会儿，妈妈选中了一件标价398元的棉袄，按商场规定拿到一张200元的返还券。又逛了一会儿，我们看中了一件350元的毛衣，标价牌旁边的宣传牌上写着——“6折”，便拉着妈妈赶紧买。（当时我还不懂打折的真正含义，只听大人们说过“打折”就是买东西比原来便宜。）可售货员说，使用返还券不打折，还按350元算。妈妈想想返还券留着也没用，就加了150元买了这件毛衣。

元旦假后，数学课上我们学习了“折扣”的问题，便想起了前几天和妈妈上街买衣服的经历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回到家，就用新学的知识“埋头苦算”了一番。妈妈的棉袄398元，按商场规定不满400元，只能返200元购物券，这样算来不是买400多元的衣服更划算吗？毛衣350元，用现金打6折，我们用200元购物券买，加了150元，两件衣服标价共748元，参加“买200送200”活动，妈妈一共花了548元，也就是消费748元，送了200元，只相当于打了7.5折左右，这和当初我的想法——“5折”，相差太远了。我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妈妈，妈妈笑着说：“我早就算过了，商场平时也常打7——8折，‘买200送200’只是商家吸引顾客眼球的促销手段，不一定比平时便宜多少，只不过这两件衣服是必须要买的，所以也不去管它到底便宜多少了。露露，现在就能用所学知识帮妈妈购物，真了不起！”    

得到妈妈的表扬，我真开心，同时我也知道购物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。

